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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生计.生态：清代中叶江西的日常生活 

----以 108 件嘉庆朝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常建华 

（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天津  300071） 

【摘 要】嘉庆朝（1796 一 1820 ）刑科题本提供了有关清代中叶江西民众生命史的资料，可知当时的人口、

婚姻、家庭等情况，如生子数量一般在两子以上，或者可以说有 2 一 5 人之多。特别是它提供了丰富的宗族资料，

可知宗族为族人带来便利，也产生各种矛盾。清代中叶江西人仍是以务农劳作为基本的谋生手段，但兼做雇工，养

猪较为普遍。到外省谋生较为广泛，迁入福建最多。赣东部临近浙闽的山区是开发山区的棚民活动频繁的地区，棚

民与山主结成租佃关系，往往因为租税问题产生纠纷。江西的山地与丘陵密布，水利发达，生态环境影响着人们的

日常生活。山中多种植竹木，柴作为农业社会的主要燃料与建筑材料，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取柴于山。从事造纸

者较多，纸张又依靠发达的水上交通贩卖到各地，抚州府金溪县纸张买卖兴盛。不时发生争水事件，出现在家庭内

部、家庭之间、宗族内部以及家庭与宗族之间。 

【关键词】嘉庆；刑科题本；江西；日常生活；生命；生计；生态 

日常生活史以人为中心，尤其关注人的生存与再生产，人的生命被置于研究基础的地位，生命维持离不开谋生之计，而生

命、生计与生态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三者是把握日常生活史的关键。清朝刑科题本中的供词记载了事主的生命史

资料与亲属关系，土地债务的记载则是人们谋生与日常经济关系的反映，刑事案件发生的场景有意无意地留下了时空、社会、

生态的记载，是难得的普通人日常生活史资料。近期出版的《 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1]简称《辑刊》 ）就是这类珍

贵资料的汇编，冯尔康教授对嘉庆朝（1796 一 1820 ）刑科题本的先行研究，① 为我们解读这类资料提供了重要参考。最近也

有学人利用《辑刊》 的资料，② 笔者则尝试将《 辑刊》 与乾隆朝刑科题本相结合，③ 逐省论述清代中叶的日常生活，[2]（P46-65）

以期将刑科题本的资料置于省规模的空间上认识日常生活的特性，从而综合把握清人生活与清代社会。 

一、生命：人口、婚姻、家庭与宗族 

《 辑刊》 一书辑录 1665 件档案，笔者从中辑录出江西档案 89 件，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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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朝共 25 年，表 1 中的档案在嘉庆朝的年份分布大致呈均匀状态。 

据《 清史稿》 地理志，嘉庆时期江西省领府十三，直隶州一，厅一，州一，县七十五。府州厅包括：南昌府，领州一，

县七；饶州府，领县七；广信府，领县七；南康府，领县四；九江府，领县五；建昌府，领县五；抚州府，领县六；临江府，

领县四；瑞州府，领县三；袁州府，领县四；吉安府，领县九，厅一；赣州府，领县八；宁都直隶州，领县二；南安府，领县

四。 

上述表 1 中的 89 件档案，如按照府州分布，可知南昌府 16 件，饶州府 n 件，广信府 3 件，南康府 5 件，九江府 1 件，

建昌府 4 件，抚州府 7 件，临江府 3 件，瑞州府 1 件，袁州府 4 件，吉安府 9 件，赣州府 11 件，宁都直隶州 6 件，南安府

8 件。各府、直隶州均有事例，基本覆盖了江西全省，资料具有普遍性；尤以南昌府、饶州府、赣州府、吉安府、南安府、抚

州府、宁都直隶州 7 个府州资料较为集中。 

《辑刊》 所载的档案资料，有案件事主的口供，交待了家庭亲属年龄及基本情况，借此可以了解当时人口、婚姻、家庭等

状况，是我们认识民众生命史的基本内容。见表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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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的资料中，1 至 79 号出自表 1 所引档案，80 至 85 号 6 个事例为新增在外省的江西人资料。④ 此外，还有江西人在

外省的 13 件档案可供研究。⑤ 后 19 件外省的江西人题本，加上表 1 的 89 件题本，共计 108 件刑科题本，构成本文的主要依

据档案史料。表 2 第 5 、51 号是女性事例，其余是男性事例。 

阅读案例与表 2 ，可看到不少人年纪较大，超过 30 岁未婚独身。如 1 、4 、8 、10 、13 、14 、18 、19 、23 、26 、

36 、石 2 、幼、69 、78 、80 、81 、84 、85 号，计有 19 例，比例较大。⑥ 这 19 人中，三十年龄段有 12 人，四十年龄

段弓、仪、五十年龄段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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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看到事主的父母长辈有很多高寿者。事主父亲年龄在七十年龄段的 4 人，即 62 、64 、68 、69 号：六十年龄段的

1 人，即 57 号；五十年龄段的 1 人，即 42 号。以存世有年龄记载的这 6 人来看，5 人是六七十岁，寿命较长。事主母亲年

龄在八十年龄段的 1 人，即 4 号；七十年龄段的 3 人，即 13 、44 、55 号；六十年龄段的 6 人，即 47 、62 、64 、65 、

66 、84 号；五十年龄段的 2 人，即 42 、73 号。50 岁以上 12 人，集中在六七十岁者计有 9 人，80 岁以上的女性老者有 1 位。

上述事例表明，清代中叶江西女性活到六七十岁是普遍现象，女性高寿者多于男性，且最长寿者也属于女性。 

表 2 还透露出其他信息，如已婚者当中，由于出现父母的年龄，我们可以获得父母年龄差的资料。这些均为父亲年龄大于

母亲的事例，共计 5 例，其中 29 号大 19 岁、42 号大 5 岁、57 号大 2 岁、62 号大 1 岁、64 号大 5 岁，婚龄差很不均衡，

婚龄差较大者如 5 岁以上占了 3 例，有 1 例相差竟有 19 岁。 

童养媳的事例则说明婚姻差一定是较大的。如吉安府庐陵县人刘萧氏，年 23 岁，自幼抱养与刘忠秀为妻，已经成婚尚未生

育。[1]（第 1 册，P 101 ）另外，黄斗愚子强奸案中，谌周氏有年仅 13 岁的养媳廖女。[1] （第 2 册，P1047） 

在有父母子女年龄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推算出生子的年龄。如 4 、13 、42 、44 、47 、55 、57 、62 、64 、65 、66 、

73 、84 号，共计 13 例，其中二十岁年龄段生育的 6 例；三十岁年龄段生育的 3 例；四十岁年龄段生育的 4 例，育龄偏大。

30 岁以下生育与三四十岁生育各占一半，母亲生育年龄从 20 多岁到 40 多岁呈现出时间上的均衡分布。 

在有事主父亲年龄资料的场合，如 42 、57 、62 、64 、68 、69 号，共计 6 例。这其中，40 岁以上 1 例，30 岁以上 4 

例，20 岁以上 1 例，可见当时 30 多岁的父亲得子属于普遍现象。 

关于生育情况：有的婚后无生育，如 3 、6 、12 、20 、27 、29 、30 、31 、32 、34 、42 、43 、48 、53 、62 、67 、

73 号计 17 例中，二十岁年龄段的有 7 例，三十岁年龄段的有 7 例，四十岁年龄段的有 3 例。推测当时婚后未生子女或晚生

子女现象比较普遍。 

资料中未提到其子女情况的，推测或无子女，或子女在原籍。如 71 、83 号。 

关于婚后生育子女的情况：2 、9 、11 、15 、16 、17 、28 、33 、37 、40 、44 、45 、46 、47 、49 、50 、51 、

54 、55 、56 、57 、58 、59 、63 、64 、66 、68 、70 、74 、75 、76 、79 、82 号，以上 33 例中，资料记载的方式有

所不同，多言有几子，一般似可理解为儿子，不说女儿；或也有理解为子女数，有的情况下讲子女数，但也有谈到有女无儿的

情形。生育子女数量上，生有 4 子的有 2 、63 号，共计 2 例；生有 3 子的有 28 、33 、66 号，共计 3 例；生有 2 子的有

37 、40 、44 、49 、51 、57 、59 、64 、68 、79 号，共计 10 例；生有 1 子的有 9 、11 、17 、50 、54 、55 、56 、

70 、76 、82 号，共计 10 例；生有 1 女的有 16 、45 、46 、58 、74 号，共计 5 例。江西生 1 子与生 2 子数量相等，生 3 

一 4 子以上数量明显少于生 1 一 2 子者，但生育 2 子以上者明显超过了生育 1 子，平均数在 2 子以上则是无疑的，构成了江

西嘉庆时期生子的特色。⑦ 统计各个年龄段的生子者，共计 29 例，其中二十岁年龄段有 2 人，三十岁年龄段有 15 人，四十岁

年龄段有 7 人，五十岁年龄段有 3 人，六十岁年龄段有 2 人。 

关于过继与义子的情况：抱养或改嫁产生义子，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继承。如 10 、16 、29 、42 、65 、72 号 6 例中反映

出，有 2 例因抱养或改嫁为异子，属于异姓为子；有 3 例均属将侄子过继给伯父，过继者有幼子也有长子；1 例是族人抱养。 

关于再婚问题：女性改嫁的事例，如 7 号艾老的小功堂侄艾简，他父亲艾六已故，母亲聂氏改嫁邹富为妻，随母带养。16 号

彭道洁父亲已故，母亲杨氏改嫁彭均仕为妻，他自幼一同过门，经彭均仕养为义子。17 号何珑礼的母亲改嫁过。18 号曾玩六

父亲曾晴株久故，母亲汤氏改嫁王才六为妻，因后夫身故，曾玩六将汤氏接回同居。23 号郭汝和父故，母亲李氏转嫁与罗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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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妻。表 1 的 21 号曾欢保父亲已故，随母改嫁邹姓。50 号漆棕拨的堂兄漆棕青身故，其妻孙氏改嫁，遗有幼子经漆棕拨带养。

72 号胡仁贵生父熊宣行已故，生母王氏转嫁。以上多达 8 例。男性续娶的事例，如 4 号曾接友的胞兄曾仲友续娶妻子。 

江西的嘉庆刑科题本记载当事人兄弟的数量比较普遍，少量记载兄弟是否同居共爨，绝大多数不说明兄弟的居住形态与是

否分家。其中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型： 

首先看记载婚姻、居住、分家与否的事例。有 1 例是未婚而分居的，即 19 号。有 1 例未记载婚姻状况而只说是分居的，

即 36 号。有 2 例记载已婚分居各婴，如 3 、83 号。也有 2 例记载已婚同居各爨，如 9 、79 号。由上可知，分居各爨无论未

婚、已婚皆有，同居各爨也较多。 

分居与同居涉及家庭结构。关于乾隆时期江西的家庭结构问题，王跃生例举了一些事例，说明分家的普遍性与家庭结构的

多样性。他指出父母将一个已婚儿子分出，而与未婚儿子生活在一起，构成两个核心家庭，如乐平县何士青的妻董氏与三哥何

士定素不和睦，父亲将其兄弟分开各爨。他又指出，有的分居是在兄弟并非均已婚配情况下进行的，如零都县张秀魁，47 岁，

父母俱故，兄弟三人，行三，未娶，大哥故后与嫂子曾氏分居各爨。他还指出父母在世或父母一方在世兄弟分异，如南康县陈

范氏，夫亡多年，生 7 个儿子，久已分居。[3]( P289-290，P292-293，P326-327)比较乾嘉两朝，乾隆朝的这些情况也存在于嘉庆朝。 

有 16 例记载未婚，但未记载是否同居与分家，我们难以判断兄弟的同居与分家与否：这些事例二十、三十、四十岁年龄段

都有，分别介绍如下：二十岁年龄段的有 4 例，如 21 、38 、39 、61 号。三十岁年龄段的有 7 例，如 1 、13 、14 、26 、

69 、80 、84 号。四十年龄段的有 5 例，如 8 、10 、52 、60 、78 号。当事人以三四十岁为主。 

有 34 例记载已婚，但未记载是否同居与分家，我们难以判断兄弟的同居与分家与否。这些事例二十、三十、四十岁各年龄

段都有，分别介绍如下：二十岁年龄段的有 8 例，如 30 、32 、43 、53 、58 、62 、70 、74 号。三十岁年龄段的有 14 例，

如 6 、11 、12 、20 、28 、31 、37 、44 、49 、57 、59 、73 、75 、82 号。四十年龄段的有 10 例，如 2 、25 、34 、

45 、46 、48 、54 、64 、66 、71 号。五十年龄段的有 1 例，即 55 号。六十年龄段的有 1 例，即 33 号。当事人也以三四

十岁为主。 

未记载婚否的有 3 例，如 35 、41 、77 号。 

以上不同类型记载兄弟数量的事例，共计 56 例，可知兄弟 2 人 16 例，3 人 17 例，4 人 10 例，5 人 8 例，6 人 2 例，

7 人 1 例，8 人 2 例。看来兄弟 2 一 5 人是相当普遍的。由于这一统计总数为 56 例，比起生子数的总数 29 例多出近一倍，

更为可靠，我们可以说江西家庭生子数较多。 

宗族可以被视为生命共同体，拥有宗谱，记载宗族事务。如嘉庆八年六月，官府审理临江府峡江县民曾接友误伤其嫂案，

“查曾姓宗谱，已死曾汤氏系曾接友已故胞兄曾仲友续娶妻子，服属小功，照绘宗图，即提犯复讯”。[1]( 第 1 册，P48)族人世系关系

是宗族最重要的内容。此外，南昌府义宁州莫正学等呈出老谱所载远祖周氏之坟，系葬庙背塘虎形，另有支山一处莫姓葬有多

坟，其碑记均镌庙背塘虎形是山名。[1]( 第 3册，P757)祖坟也是宗谱记载的重要内容。 

宗族拥有公产，为族人服务。一是有水塘灌田。如饶州府鄱阳县彭姓宗族有公共土名大沙塘；塘内东边又有小塘一口，中

有低埂也是公管。春夏水涨两塘并为一塘，合族都在塘内车水灌田。[1]( 第 1 册，P32)二是有祠堂、祠田进行祭祖活动。如饶州府浮梁

县吴姓祠田曾租给郑姓耕种，吴姓祠堂祭祖，郑姓原充当吹手，可见吴姓祠堂祭祖是颇为隆重的。[1]( 第 1 册，P207)三是有坟地为族人

提供下葬。如南安府大庚县刘氏宗族有土名大杉岑公山，各房葬坟，先向族众告知。因刘明昌葬祖，未经通知，并挖有远年无

主枯骨；经刘慕桃控告在案。嘉庆十八年七月三十日，刘晴岚路遇刘明昌，斥其不应瞒族葬坟，致相争殴。[1]( 第 1 册，P247)又如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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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赣县黄氏“族内有公共土名李屋前山场一嶂，葬有祖坟一家，坟旁周围向有水沟。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内，族长黄时敏等因

修祖祠需用，把沟外山地立契卖与胡靓光胞叔胡万滋为业”。[1]( 第 3册，P761)可见黄氏有公共山场、祖祠、族长。 

宗族还组织节庆活动，祀神祈求丰年。如吉安府泰和县匡氏宗族分新老两居，正月元宵祀神祈求丰年，从前置有田产，后

来族众因田产售卖，议明新老两居按年轮值，各于本村派奉祀奉。由此推测，匡氏新老两居，实际上是两个村庄的分派，有着

元宵祀神的公共事务，曾置有田产，后来售卖，改为新老两居按年轮值。清廷审理认为：“该族新老两居祀神祈求丰年，应伤

各村各自祭祀，毋许较值派费，以杜后衅。” [1]( 第 1册，P228) 

祭田往往由族内各支轮管办祭。如赣州府长宁县人曹燕珑，年 42 岁，家有祖遗祀田，租谷 6 石，向是各支子孙轮流经管，

收租办祭，后因争管产生矛盾。清廷审理认为：“该姓祀田，仍听照旧公共轮管，毋许争收，以杜衅端。” [1]( 第 1 册，P377)赣州府

龙南县钟氏也有合族公共祭田。[1]( 第 1册，P382)宗族的祭田或由族人耕种，或佃于外姓。如宁都州瑞金县钟氏宗族有公共祭田 11 丘，

坐落池口隘地方，佃给黄昌振等耕种，每年交纳租谷 70 石。[1]( 第 3册，P1251)宁都州石城县人刘和元年 39 岁，堂兄刘汉垂同堂弟刘

著员等有公共祭田一处向系他佃种交租。[1]( 第 3册，P1382) 

宗族拥有公田、祖祠甚至钱会，而清廷保护宗族祀产。如宁都州瑞金县曾氏、赖氏宗族均有祖祠，赖氏还有祖祠钱会。嘉

庆五年正月内，曾氏族众修理祖祠之用，经曾云万出名立票，向赖德殡借用钱 208 千文，言明每月二分五厘起息，那钱原是赖

德殡向他祖祠钱会转借。到嘉庆十一年二月，计算利息该钱 360 多千文，赖德殡屡次索讨。曾云万同族众商议把公田 42 亩，

凭中宋殿升立契作价 338 千文抵还本利，余利情让。后赖德瑸族众因利钱不敷，要赖德殡赔还。赖德殡私自给与曾云万田 10 亩，

把曾氏公共祠产黄荆坪石山立契抵给赖德殡作利。嘉庆十二年二月，经族人曾元焰查知，不依，控告，又经宋殿升劝处，石山

归两姓公管，卖契涂销。此案的最终审理中，“革生曾云万图得谢礼，将祖遗公山立契私卖，丈计一十九亩零。曾云万合依子

孙盗卖祖遗祀产，不及五十亩照盗卖官田律治罪例。盗卖他人田一亩以下，答五十。每五亩加一等。十六亩，杖八十。系官者

加二等杖一百律，杖一百，折责四十板”。[1]( 第 1册，P157) 

二、生计：农、工、商与多种经营 

1 ．务农劳作是最基本的谋生手段 

江西是稻作为主的地区。如抚州府乐安县陈掌仔佃与元瑾六田亩种植稻谷。[1]( 第 3册，P1296)又如宁都州瑞金县人钟章遐宗族有公

共池口隘祭田佃与黄昌振等耕种，每年交租谷 70 石。嘉庆七、八两年黄昌振等欠租未还。嘉庆九年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其堂弟

钟章河见黄昌振等佃种田内早稻成熟，邀同族人前往割禾抵欠，黄昌振等拦阻争闹。[1]( 第 3册，P1251)刑科题本中出现的江西的“禾”，

一般概指水稻。 

江西也种植麦子与杂粮。如吉安府泰和县人肖希智，与吴本淳等有公共角锣坑陆地两块，佃给郭春荣耕种，种植了杂粮。[1]( 第

3册，P1292)又如饶州府都阳县人汪涌旺则种植麦子。[1]( 第 1册，P488) 

此外，种植经济作物的也有。如义宁州人陈幅秦，在建昌县种靛营生。[1]( 第 2册，P948) 

还有，如下面史料所揭示的，江西种烟与吸烟较盛。如宁都州瑞金县是盛产烟叶的地区，福建漳州、泉州商人“遂麇至骄

集，开设烟厂”。[4]( P37)建昌府新城县也是烟叶产地，“雇工则种稻轻其值。种烟重其值。于是佣工者竞趋烟地而弃禾田”。[4]( P64)

类似者还有宁都州，乾隆三十九年谢有宜租赁廖绍澄田亩，栽种烟芋，议定秋收交租四石。[5](上册，P157)其交租需用的稻谷应是用卖

“烟芋”的钱另买。此外，乾隆五十五年的事例更说明烟成为日常用品以及给日常生活带来的冲击：该年十月二十七日，“黎

洪义买烟叶回家，自用小刀在房切烟，梅氏瞥见，声称有钱不买柴米，只顾自己吃烟，既不顾养，何不将其休弃另嫁。黎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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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责，梅氏回晋，向夺烟叶。黎洪义用手拦抵，致手中小刀戳伤梅氏左腋职„ „ 损命”。[6]( P399)丈夫用钱购烟吸食，妻子不愿

接受，引起家庭纠纷，甚至闹出人命。 

嘉庆时期，种、食烟已很普遍。如陈掌仔籍隶南昌丰城，寄居抚州府乐安县，承佃元瑾六家社园坑山田 12 丘。嘉庆十四年

十二月内，陈掌仔私抽田 1 丘转租与朱的仔栽种烟叶，引起元瑾六与陈掌仔之间的纠纷，案中元瑾六用手作势指点烟袋上所吃

之烟。[1](第 3 册，P1296)又如江西人杨明周进屋吃烟。[1](第 2 册，P1047)而烟袋在纠纷案中多次出现，说明日常生活中吸烟的普遍。如南康府

建昌县张盛波开张油榨生理，与陈幅秦产生纠纷，张盛波用烟袋乱戳。[1](第 2 册，P948)建昌府南丰县人曾汉林，在社庙调节纠纷时，

用小刀斗镶烟袋。[1](第 1 册，P116)赣州府长宁县人曹燕拢，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下午在族兄曹愈幅家闲坐，因烟袋头断落，顺取

破蔑小刀修整。[1](第 1册，P377) 

江西山中多有开山种植的棚民居住，其房屋自然称作山棚、棚屋。棚民与山主结成租佃关系，往往因为租税问题产生纠纷。

如建昌府沪溪县人李华生，年 36 岁。嘉庆十九年闰二月十九日，其母亲听说斗转湾山内有一已烂死尸，与李华生哥哥相似，叫

他访查，李华生就到斗转湾各处山棚查问。[1](第 2 册，P670)吉安府泰和县人肖希智，年 44 岁，与吴本淳等有公共角锣坑陆地两块，

佃给郭春荣耕种，每年租钱 38 千文。嘉庆十四年，郭春荣欠租钱 5400 文，屡讨未还。嘉庆十五年五月初八日，肖希智携带木

柄铁锹赴田工作，顺便同吴本淳等到郭春荣棚内索讨前欠。[1](第 3 册，P1292)赣州府兴国县人杨受成，年 34 岁，泰和县胡磐探家有祖

遗公共山场向召杨受成的父亲照管，给住棚屋，并给山下园土一块垦种，议明没有租钱，也不给工资。其父死后即葬山内，杨

受成照旧管种。嘉庆二十年十二月间，胡馨探堂兄胡馨栋见园土成熟，要杨受成写票承租，不允。胡磐栋要另召肖日发管种，

杨受成闻知即行退业，另租邱彩霞对门房屋居住，将自己添盖棚屋杉皮拆回。[1](第 3册，P1366)这一记载还说明，棚屋覆盖着杉树皮。 

2 ．雇佣与打工是务农之外易行的谋生出路 

在家族经营或是农业劳动中，特别是农忙时需要帮手，雇佣帮工是常事。帮工有长工，也有短雇：饶州府乐平县的事例集

中，长工如黎甘子，年 39 岁，没有娶妻，一向佣工度日，与温忠秀邻村素识：嘉庆十年正月内温忠秀雇他帮工，议明长年工银

8 两，若仅做数月照短雇例，每日给银 4 分。与他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1](第 3册，P1394)  

短工则有宁西富向在戴庭兆家帮工，平日共坐共食，平等称呼，并无主仆名分，工资按月支给。[1](第 3 册，P1476)此外，如宁都州

瑞金县人赖方媳，年 41 岁。父母俱故，兄弟两人，他居长，并没妻子，向在族叔赖德殡家短雇佣工。[1](第 1册，P157) 

以上事例都说明主雇是平等关系，这也正是嘉庆时期主雇关系的普遍情形。 

收割稻谷需要人手，[1](第 3 册，P1276)犁田也请人帮助。[1](第 1 册，P247)当地的雇工不仅务农，也有各种工作。如曾欢保，17 岁，向在

邹饶九剃头店内帮工剃头，店内还有店伙陈新保。[1](第 2册，P513) 

冯尔康指出，清代佃户也雇工经营，或偶尔雇短工。他列举了南丰人汪显凡到福建建阳天壶庵看守香火，承佃寺院耕地，

雇用黄连生耕作。冯尔康也注意到了雇工的经济作物、农副业经营者，列举了崇义人黎林养种茶之例。冯尔康还强调，江西人

的商业、手工业小店主，有的经营餐饮业的饭店、茶馆。[7]( P17，P20-22，P24) 

到省内其他地方佣工的情况也较普遍。如饶州府乐平县的吴正发，年 57 岁，妻故，生有两子，俱出外佣工。[1](第 3 册，P1859)南

昌府奉新县人王三连、王三达向在鄱阳县佣工。[1](第 3册，P1208)而佣工的工作多样，如有挑脚夫：南康府都昌县人王添习，年 28 岁，

父亲已故，母亲陈氏，兄弟三人，他居幼，并无妻子。嘉庆二十二年二月，他到饶州府浮梁县景德镇挑脚佣趁。[1](第 2 册，P355)有纸

厂帮工：抚州府金溪县民江匹生即江弼生，于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往饶州府上饶县张聚锦纸厂帮工。[1](第 2册，P1067) 

3 ．经商为谋生提供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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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民人往往赶墟从事买卖。例如：嘉庆八年六月十八日午后，46 岁的临江府峡江县民曾接友赶墟回家。[1](第 1 册，P48)临江府

新喻县人曾沉六，年 44 岁，嘉庆二十年七月十八日，因赊欠张姓食谷一石，要把母亲织棉布一匹卖钱偿欠，以便再行赊食。他

私把布匹拿到墟上卖与不知姓名人，得钱 450 文。[1](第 1册，P293)建昌府南城县人陈香，年 24 岁，向做道士营生，嘉庆十八年二月

十六日，他携钱 2400 文赴墟，应当是去墟上购物。[1](第 3册，P1162)南安府上犹县人朱雨沧，年 45 岁，嘉庆二十一年闰六月十八日，

他从墟上挑担回家，挑担说明他是去墟上买卖。⑧ 以上事例分布在不同的三个府，买卖的商品是家织的棉布。 

另外三个府则有乾隆时期的事例。如：南康府安义县，乾隆五十五年二月，戴贤俊欲赴墟买牛。[6]( P375)吉安府龙泉县的零溪

墟可能有名，乾隆时期两件题本都提到它：乾隆二十一年闰九月十二日，龙泉县人袁棕昌“在零溪墟撞遇景章”；乾隆二十七

年五月初三日，“萧继赓往零溪墟买肉”。[8](下册，P420，P497) 

有专门的手工作坊，从事多种工作。如南康府建昌县张盛波开张油榨生理。[1](第 2 册，P948)抚州府乐平县吴世一生四子，业已分

量。仅留油榨房屋一所存公，为生养死葬之费。[1](第 3册，P1858)这些证明当地存在过经营油榨者。 

日常生活用具特别是农具则需要铁匠。如宁都州人宁叶氏，年 43 岁，嫁与宁明发为妻，生有两子。丈夫有房屋 7 间，向

来租与陈佩玉开张铁匠铺，每年租钱 15 千文。[1](第 2 册，P1117)赣州府长宁县冶铁业兴盛，乾隆时商人严永胜和钟常丰各自经营冶铁

工场 4 座，嘉庆十七年商人赖赵兴经营冶铁工场一座。[4]( P34-35) 

经商的人也较多，如南昌府南昌县人胡仁贵，年 27 岁，削卖甘蔗生理。[1](第 3 册，P1657)或到外地经商，如：建昌府沪溪县人李

定生时常在外小本生理。[1](第 2册，P669)吉安府泰和县黄玩初、贺庭爵，嘉庆十九年五月前往四川、湖广贸易。[1](第 3 册，P1214)南康府都昌

县人王华章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十六日雇詹弼翰船只装芋来景德镇售卖。[1](第 1册，P335)詹弼翰则系船户，从事运输。 

有的人则开店经商。如抚州府乐安县人曾均十，年 61 岁，父母俱故，兄弟二人，妻故，生有三子，向开酒腐店生理。有店

伙王贱保，客人或闲坐或饮酒。[1](第 2 册，P627-628)此外，刑科题本所载案件中，一些事情也发生在“店”的附近，如南安府上犹县的

黎棕照店、义宁州古赞庭店。[1](第 2册，P706；第 3册，P1754) 

 4 ．江西养猪较为普遍，为多种经营办法之一 

民间欠债常将猪作抵押，如：嘉庆十二年八月内，南昌府义宁州紫竹庵做道士吴品高向吴普明买谷 4 石，谷价除付过外，

尚欠钱 1 千文，屡讨没还。嘉庆十三年闰五月初三日早，吴普明往庵催索。见庵内养有猪只，要牵回作抵。[1](第 3 册，P1141)吉安府泰

和县胡磐探祖遗山场向召杨受成之父照管，给住棚屋并园土垦种。其父故后，杨受成照旧种管。嘉庆二十年十二月间，胡馨探

堂兄胡磐栋见园土成熟，欲令写票承租，杨受成不允，即退业另住，将棚屋内添盖杉皮拆回。因索租纠纷欲牵取猪牛作抵，以

致争闹。[1](第 3册，P1366)的确，养猪比较普遍，生活中出现猪的场合较多，如嘉庆十五年七月，抚州府乐安县陈掌仔因谋佃土地纠纷

致伤朱的仔身死案，元瑾六因陈掌仔两耳聋废，用手作势将在旁猪只及烟袋上所吃之烟向其指点。[1](第 3册，P1296) 

围绕猪的职业也较多。有宰猪的，如广信府玉山县人毛德裕，年 42 岁，宰猪生理，曾携带尖刀赴邻村宰猪，同时租地耕种。
⑨ 还有买卖猪的牙行，如南昌府进贤县人周达仁，年 59 岁，族人周帼俊领贴充当猪牙行生理，雇他在行内帮工。嘉庆十五年六

月内，李帼明凭周帼俊卖猪 4 只，欠周帼俊牙钱 200 文，屡讨未还，发生争执。⑩ 周帼俊一次卖猪 4 只，规模较大。当时猪的

价格，据嘉庆十九年三月，建昌府沪溪县民石左棕踢伤李定生案，石左棕畏惧报官，捏称工忙不能到官，许给钱 10 千文求免开

名。因无现钱，议定先行交猪 1 只，抵钱 2300 文。余钱卖去牛只归还。后官府也将“其牵猪一只估银二两三钱”。[1](第 2册，P671) 

以上有关猪的 6 个事例，分布在 5 个府，说明养猪的广泛性。其中建昌府沪溪县、吉安府泰和县的两个事例出现用牛作抵、

还债情况，说明养牛也应是江西农家普遍的。如石城县王幸希向在刘和元家帮工，因刘和元欠族中祀租，被刘著员将刘和元牧

放耕牛一只牵藏刘汉垂家内，刘和元又叫王幸希把刘汉垂栏内的牛牵回作抵，○11 故事的双方均有耕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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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值得注意的是江西人到外省谋生 

冯尔康探讨嘉庆时期的人口流动问题，注意到江西的情况。他指出跨省范围的人口流动，如江西瑞金人古奕祖、古喜奇堂

叔侄和冯起中均到福建长汀当挑夫，另一位江西石城人邹细丰也到长汀谋生。冯尔康也注意到流动人口的职业，并举出江西人

到湖南浏阳的泻银店做佣工。还有从事小商贩的，如江西临川人吴明珍到贵州威宁开设酒店，因脚伤不能挑水，雇用四川兴文

县来的宋老大临时帮工，每月工钱 7 钱 5 分。[9]笔者在此专门就江西人到外省谋生加以探讨，见表 3 :  

 

表 3 共计 18 件档案、20 例江西人到外省谋生。迁出地只知为江西省籍的有 3 例。其余 15 例则分布在吉安府 4 例（其中

泰和县 3 例），抚州府 4 例，南康府 2 例，赣州府 2 例，南昌府 2 例，袁州府、广信府、宁都直隶州各 1 例，计分布在 7 府

1 州，占全省府州的一半，占据了全省的东西南北，较为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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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地分布在福建 6 例（其中建宁府 4 例），四川 4 例，安徽 2 例，广东 2 例，贵州 2 例，浙江、湖北、广西、云南各

1 例。其中福建最多，这与邻省以及山区开发有关；次多的是四川，相对来说该地地广人稀。 

外出者有 8 例知道其年龄，30 多岁 4 例，40 岁以上 2 例，50 多岁 2 例，以三四十岁为主体。其中有 6 例谈到家庭情况，

2 例父母双亡，2 例父故母在，4 例有兄弟，2 例无兄弟，4 例均无妻，可见外出者多是未成家的青壮年。  

关于谋生手段，有 4 例是种山度日，分布在福建、浙江、广西，应是棚民生活，如表 3 中 3 、4 、10 、12 号诸例；或在

山中挖煤烧炭，如 7 、9 号；经营店铺有 6 例，如染坊、估衣铺、钱铺、杂货铺、饭店、豆腐酒店；在寺庙谋生的如 2 、13 号；

此外，还有摘茶、木工、卖货等，也有无以为生而盗窃的。 

值得注意的是，赣东部临近浙闽的山区，是开发山区的棚民活动频繁的地区。如 9 、10 号中，江西永丰县人郭兴陇与同乡

谢飞英合伙在福建建宁府建阳县地方搭厂烧炭生理，当地还有原籍江西广昌县人邱老三向在建阳县地方种山度日。[1](第 2册，P920)12 号

的江西广丰县人叶老二（叶新发），在浙江街州府江山县度日。嘉庆十年间，向王梦九租山 40 多亩土名丝顶上开种靛青，议定

每年插种杉苗以工作租。叶老二在山脚近水地方陆续垦成田 20 多亩，每年还租谷 5 石。后来，管山的徐添平知道山田出息，

每年可得谷二三十石，向王梦九揽种。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一日，徐添平邀王梦九看明山田，每年还谷 20 石，在傅在民厂内定立

佃票。王梦九叫叶老二退佃交徐添平承种，叶老二照旧种山。叶老二怀恨，遂发生命案。[1](第 2册，P998) 

外出谋生要投亲靠友，即使如此，也困难重重。如 11 号的江西宜黄县人吴汝霖、吴汝才、吴汝坤同牲弟兄三人．久已分居。

吴汝坤向在湖北监利县开杂货铺生理，吴汝才在他铺内帮贸。吴汝霖先在本籍佃种地亩．因地被业主收去，穷苦难过。嘉庆十

四年春间，吴汝坤寄信叫吴汝霖出来找寻生意，吴汝坤帮给本钱．另有贸易。吴汝霖总没银钱寄回，妻子吴邹氏无可依靠。嘉

庆十六年三月吴邹氏带了两个幼子，寻到吴汝坤铺里，吴汝霖已因折本歇贸闲住在铺。吴汝坤就留吴邹氏母子也在他店里同住。

过了些时，吴汝坤正要替吴汝霖另寻伙贸地方，吴汝霖说他不愿住在外面，要吴汝坤帮给钱 50 千文回家佃种度日。吴汝坤应允

说侯从缓设措，吴汝霖屡次催逼，发生争执，导致命案。[1](第 2册，P925) 

三、生态：生活山水间 

江西省位于长江中游南岸，三面环山，北部为鄱阳湖平原，中部丘陵广布，盆地、河谷相间，省境边缘山地有茂密的森林

与毛竹。赣江由南向北纵贯全省，在赣州由章江、贡水汇合而成，北流经万安、泰和、吉安、吉水、峡江、新干、清江、丰城

到南昌，注人上饶都阳湖。江西的山地与丘陵密布，水利发达，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 

笔者试以乾隆朝的两件刑科题本呈现这种山水间的日常生活。一件说抚州府金溪县乾隆三十年二月，唐有万将原租傅四能

鱼塘一口，转租傅朋九栽种菱角，当付租钱 300 文。他又把塘内小鱼一并拌与（意为转让）傅朋九，议钱 100 文。到九月初五

日，傅朋九收完菱角，雇人到塘网鱼，唐有万在后边傍上空园内剥苧麻看见了。这幅乡间生活图画呈现了水乡鱼塘栽种菱角与

网鱼多种经营、加工苧麻的生活情境。[5](下册，P647)另一件讲赣州府安远县乾隆五十五年二月，魏老八向魏定省租田一丘，栽种番薯，

因所收番薯价贱不能获利，将田退还。魏老八旋即外趁，乾隆五十六年二月回家，十一日携带铁锥在河边捕戳甲鱼，适魏定省

挑柴路过。[5](上册，P331)这幅乡间生活图画呈现了新的农作物番薯已经普及和人们从山水获利的情形。两件涉及两种农作物番薯、苧

麻。明清时期江西夏布业兴盛，苧麻种植与织造夏布互相为用，普遍发展起来。而明末传入的番薯，乾隆时期在江西普遍种植。
[10](P542，P549-P550)这些作物为江西人的衣食带来变化，维系着他们的生活，两个个案中的人们都是农副结合、多种经营。 

1 ．取柴（煤）于山 

俗语说，“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柴是第一位的。柴作为农业社会的主要燃料与建筑材料，其重

要性充分反映在清代中叶江西人的日常生活中。嘉庆朝刑科题本中记载了不少江西人拥有山场、柴山或某某名称的山“一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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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典里一般解释“嶂”为高耸险峻如同屏障一般的山峰，但是在这里，“嶂”是作为山的单位出现的，“一嶂”应是一座的意

思。 

嘉庆朝江西涉及山场砍柴的刑科题本有 16 件之多，分布于江西的 8 府 1 州，我按江西的从北向南、由西向东依次分府说

明。 

南康府都昌县有 2 例。一是都昌县人李添亮，嘉庆七年十二月，出钱 540 文，拌定无服族弟李余三山柴一段，议至八年十

月内砍取。嘉庆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李添亮见山柴稀少，要李余三退还拌价钱文，李余三斥其不应翻悔，致相争闹，李添亮被

李余三柴刀戳伤身死。[1](第 1 册，P50)二是该县王添习的祖父兄弟六人，王华章的祖父世兴居长，王添习的祖父世行居四，五房世谨

已故无嗣。嘉庆十九年，五房叔祖母沈氏身故，遗有田 4 亩，柴山一片，族众公议作为祀产。[1](第 1 册，P334)这 2 例都发生在宗族内

部，前一例是山柴买卖，后一例为家庭柴山充为宗族祀产。 

南昌府事例最多，有 5 例。其中武宁县占 2 例，都是有关山场出租、抵押的。一是，卓宏耀原籍湖北通山县，寄居南昌府

武宁县。乾隆二十三年，其家祖承租王姓土名香炉脑荒山一嶂，每年租钱 500 文，有王姓拨约为据。嘉庆年间因山树茂盛，王

帼迪要加倍还租，卓宏耀父亲卓尔贤不允。嘉庆二十三年二月初八日，王帼迪主使族人各带柴刀到香炉脑山上砍树抵作加租钱

文。卓尔贤闻知往阻，被王祥庭用柴刀殴伤致死。[1](第 3册，P1348)二是，武宁县周氏族内有土名眠羊山一嶂。嘉庆二年三月，族众因

乏公用，把山内树木向洪大衍押钱 50 千文，二分起息，立有契据。嘉庆五年把本利付还，尚欠利钱 2 千文，押契取回，所欠

利钱约侯迟日交清。十一月初八日周氏族人周逢云、周逢衍等各带木担柴刀在眠羊山砍树，适洪大衍携带柴斧路过，看见说周

氏族内欠他押山利钱没有交清，不应砍树，走来阻止，周逢信不依，两相争闹。[1](第 2 册，P518)此外，义宁州萧秉耀家有契买土名奉

文祸山场一处，租给来此种山度日的零都县人罗用华管种收花，山上茅草原许众人樵采。嘉庆十年七月十九日萧秉耀儿子先告

往山砍草，误将罗用华栽蓄桐茶树秧砍坏几株。罗用华看见阻止，争闹，萧秉耀的儿子被罗用华夺去柴刀砍伤致死。[1](第 3 册，P1264)

也是山场出租的事例。 

山场不限于宗族经营，也有异姓合伙经营的事例。如乾隆四十二年，南昌府靖安县人谢文金与刘善长、刘其中、张邦仁合

买舒姓土名下坑山三亩，公共管业。山上树木卖钱四股均分，山粮收在刘善长户内，完纳后，张邦仁又把一股山场并卖与谢文

金同刘善长等管业，契据都交刘善长家收存。后来谢文金与刘善长等先后身故。嘉庆七年二月内，谢文金之孙谢其幅与刘善长

的儿子刘奇组，并刘其中的儿子刘景组，因公山无人专管，凭地邻唐学荣公议，把山分作上下截三股均分，各管。谢其幅分得

下截山一股．刘奇组等分得上截山两股，写立合约三纸。因刘奇组查寻原契并历年粮串不见无从分拨山粮．写入约内，当把合

约交唐学荣暂存，议侯寻出契串填明分执。哪知刘奇组等就把上截山木卖与陈致达砍伐：五月二十三日，谢其幅带了竹梢往别

山挑柴，路过下坑山，见陈致达同弟陈致信在上截山内砍树。谢其幅因山粮尚未分定，上前向阻，陈致达用砍树铁斧砍来，谢

其幅用竹梢戳伤陈致达胸膛致死。[1](第 2册，P535) 

我们可以看到日常生活中人们的砍柴活动。如南昌府奉新县人蔡宁才，年 57 岁，父母俱故，并无兄弟。娶妻曾氏，没生子

女。嘉庆二十三年四月十九日，他携带柴刀往山砍柴。[1](第 1册，P365) ，事实上，江西人家多有柴刀。如同前述多起案件揭示的，人

们持柴刀砍柴，家中用柴刀修治柴薪，争斗中柴刀变成了凶器。柴刀是江西人的日常生活工具。 

饶州府的两例也增加了日常生活中砍柴的事例。一是，鄱阳县人徐帼伦，年 42 岁，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他同徐庭辉、

徐彩各携木担赴山挑柴。[1](第 3册，P1208)二是，饶州府德兴县王秋梅家有祖遗土名西坞斜坞正坞山场，嘉庆二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有

另支族人王赏同王烈等赴山砍柴，其侄王有发同王秋郎等往阻争闹。[1](第 1册，P378) 

砍柴、挑柴应是为了得到柴薪，饶州府乐平县乾隆年间的事例可以证明。康熙五十年间，张佐巴祖上等“租祝胜们橡树坞

山场取柴”，付有押租银一两，每年另交租 700 文。到乾隆二十年间，因柴贵，每年加租钱 300 文。乾隆三十九年冬，“祝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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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族众需柴退佃”，张佐巴等要求“再砍一年柴薪，抵还押租银”。[5](下册，P453)此外，柯祥举有柴山一障，乾隆四年十一月初三日，

柯龙贵至柯祥举山内砍伐柴薪。[1]（P62） 

广信府的事例则涉及山场买卖。如上饶县民童旺棕因索分山价银打死无服族侄案中，童世镗将土名狐狸园私山，归入族众

户内卖与徐广幅，嘉庆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往徐广幅家收价，有族人童三棕借山归公卖，向他索分山价，经众劝散。其弟童友松

闻知气忿，即携禾枪寻殴，路遇童三棕之兄童旺棕拦阻争殴，被童旺棕用柴斧致伤童友松额颅身死。[1](第 1 册，P41)可知上饶县民童

旺棕用柴斧砍柴。文中提到的“禾枪”，在有关江西的刑科题本中也多次出现，顾名思义，应是一种保护庄稼的长杆枪。依据

叙述的环境，“禾枪”用于路上防身、山中防兽、家中防盗等，是江西人重要的日常用具。如前述乐平县张佐巴，乾隆四十年

八月十三日，同张和生携带柴刀扁担往山砍柴，因路过都是深山，怕有野兽，他们各带防兽禾枪一杆。[5](下册，P453) 

袁州府的事例展示了山区开发培育山林，竹木用于搭建房屋，也可“扒柴”作为燃料。如万载县人李师胜族内有祖遗公山

一嶂田四亩八分，庄屋三间，于乾隆四十七年与张开生佃种，当得押租钱 4 千文，每年还租谷 12 石，并未立约。山内原有竹

木，经张开生培蓄成林，仍是张开生家管业。嘉庆九年八月内张开生在山私砍竹木搭盖茅厕，经叔祖李泰迪查知，要起佃自种，

就赴县控告，县官令李泰迪缴出工本钱 20 千文给张开生具领退庄完案。嘉庆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张开生的儿子在山上扒柴，李师

胜等来家催促退佃．适张开生买有新砍的树木一株放在门首，李师胜看见疑心是在他家公山上砍的，两相争闹。[1](第 3册，P1256) 

此外，抚州府金溪县民江匹生即江弼生，于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初十日独窃江泳山家柴薪、菜蔬，被查知投族逐出。[1](第 2册，P1067)

这一事例也说明，柴薪是江泳山家的燃料。 

宁都州的事例说明当地山场松树成林，民间进山砍柴属于日常活动。如瑞金县人赖方鵁，年 41 岁，向在族叔赖德瑸家短雇

佣工。嘉庆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曾复轩因曾云万私自将他族办公共黄荆坪石山立契抵给借欠赖德殡钱文利息，被曾元焰查知

控告。经宋殿升处令石山归两姓公管，呈息销案。赖德殡反悔不肯把契销毁。曾复轩主令曾姓人到赖德瑸家横坑子楼台岭山内，

砍毁大小松树 336 株搬去。赖德殡控蒙差拘，曾复轩等躲避。嘉庆十五年正月初九日，赖方鵁带刀赴山砍柴，路遇曾学承挑担

走过，向曾学承说曾姓不该砍毁赖德殡山树，斥骂强横。曾承学不服，致相争闹。○12  

南安府有民众培育山林的 2 例。○13 一是，嘉庆二年，上犹县罗杨清把木梓山场一嶂典与罗杨相。嘉庆二十二年八月，罗杨

清备价取赎，罗杨相因山上梓桃未收，不肯放赎。九月初二日，罗杨清同继子郭汝和赴别山修削树枝，路过木梓山。[1](第 1

册，P341)二是，嘉庆二十二年九月十二日，崇义县方万成携带长柄尖刀赴山修树。[1](第 1册，P340)无独有偶，2 例修树都发生在九月，

当时正是树枝生长成熟之时，修削树枝可使树木主干更好地生长成材，修削下来的树枝则可以作为柴薪燃料。 

赣州府的事例再次说明柴为生活日用品。如赣县人黄茂堂，年 29 岁，族内有公共土名李屋前山场一嶂，葬有祖坟一家，坟

旁周围向有水沟。嘉庆二十三年十二月内，族长黄时敏等因修祖祠需用，把沟外山地立契卖与胡靓光胞叔胡万滋为业，他先不

知道。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十二日，黄茂堂因父亲病重，前往山上沟外用土预筑坟窖坟一穴。二十四日胡万滋赴山查见，同胡靓

光把害坟锄毁。黄茂堂挑柴路过，看见喝阻，致相争闹。胡靓光举锄打来，黄茂堂用挑柴木棍格落铁锄，打伤胡靓光致死。[1](第

2册，P761) 

煤炭也是重要燃料，矿藏多在山区，挖煤是重要谋生手段，而官府、宗族为保护坟山反对挖煤。如袁州府宜春县人王宣一，

年 33 岁。族内有公共蛇形山一嶂，历葬祖坟。嘉庆十七年五月内，他见山内露出煤炭，起意商同王奇招合伙挖煤，卖钱分用。

初十日在小蛇形山内挖井取煤，因出产有限，连挖数洞，止得煤十余石，尚未变卖，就被族房王扳桂等查知，控县差拘。清廷

审理此案，判定：“该山王姓既历葬祖坟，应令永禁挖煤，以资保护。”○14 此外，如奉新县人王绪通与堂叔王三连、王三达，

向在饶州府都阳县佣工，嘉庆十四年十二月间，王三连与冯嶐均、余琏合伙租赁史二坐落横山会二坞山下田亩开挖煤炭，雇王

绪通与王三达、彭吉长帮挖。因那里先经冯嶐均一人租挖煤炭，搭有篷厂。十六日，他们正在原洞挖煤，有徐庭辉、徐帼伦、

徐彩各拿木担走来，看见向阻。清廷审理认为：“生员冯嶐均租田挖煤，因已费工本，于经官断禁之后复行邀伙开挖，致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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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实属不合，应照不应重律，杖八十。监生余琏并不查明，混行合伙，应照为从减一等律，杖七十。冯嶐均系生员，余琏系

监生，应得杖罪，均照例纳赎。王三达等受雇挖煤，并不知官禁缘由，应与救阻不及之彭吉长等均毋庸议。该处山场田亩附近，

均系村居坟墓，所产煤炭严禁开挖，以杜后衅。史二获日另结。” [1](第 3 册，P1209)官府保护村居坟墓附近山场田亩不许挖煤，保护

了人民的居住环境与生态。 

2 ．纸与山水 

江西山区生产竹木，故而从事造纸者较多，○15 纸张又依靠发达的水上交通贩卖到各地，也成为山水之间的生态与生活结合

的特色。 

抚州府金溪县以出版书籍著名，赣东俗谚“临川才子金溪书”，称赞浒湾出书之盛。[11]金溪从事运载纸张的事例较多，如

封万生，年 30 岁，驾船度日。嘉庆八年六月二十八日，他与邹学理船泊破港河下，揽载孙姓客人纸货，每担水脚钱 60 文。邹

学但船上装纸 20 担，他的船上装纸 25 担，邹学理说其多装 5 担，占了他的生意，要其分给 2 担他装，封万生不依致相争闹。

经邻船陈大早走来劝散，那孙姓客人纸货即另雇船只剥载去了。[1](第 2 册，P564)可见，陈大早、邹学理、封万生均为船户，靠运载纸

张谋生。金溪人还到外地从事造纸，如江匹生嘉庆十三年十二月，往广信府上饶县张聚锦纸厂帮工。[1](第 2 册，P1769)外地人则到金溪

贩卖纸张。金溪县西部的许湾（今浒湾镇）木刻印书闻名遐迩。这里水运发达，也是著名的纸张集散地。如建昌府沪溪县人石

左棕，年 38 岁，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遇见李定生，邀其合伙贩纸，李定生应允。到十二月初三日，李定生带了钱

2400 文来到石左棕的棚内，他也出钱 2400 文交李定生贩纸，赴金溪县许湾地方售卖，每担赚钱 400 文，分用。二十一日石左

棕又邀李定生贩纸，李定生说他本钱已经用去。石左棕就一人拿出钱 4800 文交李定生贩纸，议明利钱对分。二十八日傍晚李定

生回来说此次许湾纸多，照本发卖，并无利钱。石左棕疑其欺隐，因未折本，也未与争论。李定生反向石左棕索取工钱，他说

原本未议及工钱，不允，两下争闹。[1](第 2 册，P670) 

还有船户在省内长途运贩纸张的事例。如赣州府安远县人赖祥青，年 31 岁，与杨潮英向在宁都州瑞金县地方合伙驾船。嘉

庆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有素识的林乔英把纸 100 块并书信一封托他们装送吴城后泰行，交其兄弟林乔茂接收，议定船价，侯

卸货付给。不料，开到赣州搁浅坏船，只得把纸卖钱另雇船只装送。十一月内，到庐陵县地方。有素识的陈本搭船下省。初十

日，到樟树镇。他们因船坏折本，起意盗卖客纸得钱。向杨潮英同陈本商允，把纸 20 块卖与周恒接行伙萧升荣，得九折钱 54 千

文．按股均分。赖祥青复向杨潮英借钱 5 千文，凑买衣物，约侯回籍找给。杨潮英因有事起早回家。十五日．到省。赖祥青又

起意把剩纸卖钱分用，与陈本商允，随把纸块卖与尹协盛，得洋钱 276 元。二十日．赖祥青与陈本把余剩洋钱携到城外，正想

换钱使用，不料被差获案。[1](第 3册，P1751)这一事例中，计划从宁都州的瑞金县将纸张经赣江水运到南昌府北边的吴城交与商行，沿

途多次盗卖，行至吴城之南的省城南昌才事发，充分说明了水运纸张的兴盛。 

其他贩纸的事例还有：南昌府奉新县人潘文芳，年 30 岁，小卖营生。黄万中贩布生理。嘉庆十五年五月二十五日，潘文芳

路遇黄万中，黄万中说建昌地方纸价昂贵，起意贩卖获利，邀其合伙，议明除本分利，并问他有无银两。潘文芳想起亲戚李兴

高有银，可以借作本，回说可以借凑银 40 两。潘文芳就即往借，适李兴高外出未遇。二十六日，潘文芳邀黄万中同去看纸。两

人发生争执，潘文芳用磨纸铁锉打伤黄万中陨命。[1](第 3册，P1769) 

3 ．命系于水 

在水利资源丰富的江西，仍然不时发生争水事件。争水出现在家庭内部、家庭之间、宗族内部以及家庭与宗族之间。 

家庭内部的争水事例，如高安县人姚方，年 39 岁，兄弟五人，他行四。兄弟各爨无嫌。姚方有田与三哥姚唱田亩毗连，姚

方的田势较低，向由三哥田内开缺引放圳水灌溉。嘉庆二十二年六月初二日，姚方往田灌水，三哥把田缺堵塞，回家央求开放。

三哥说圳水无多，不允，致相争闹。姚唱被姚方刀划右腿、左腮颊，并砍伤发际倒地，移时身死。[1](第 1 册，P326)又如江西宁都州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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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铭、刘捷贤堂兄弟的耕田上下毗连，同用圳水，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刘捷贤堵塞刘潮铭水道自用，结果就出现了刘潮铭

被打身亡的事故。[12] 

家庭之间的争水，如彭泽县人冯锡如，年 38 岁，家里佃种王允孝田亩，与阳大章佃种洪鹏举田亩毗连，那田上首向有公共

荫田水圳一道，又附近阳大章田边有土名红梅塘一口，也是两家公共。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阳大章把圳水放人塘内，冯

路过看见。因圳水无多，冯的佃田离塘较远，车荫费力，斥骂阳大章不该混行掘放。阳大章分辩，致相争闹。[1](第 2册，P772) 

宗族内部的争水，如鄱阳县彭姓宗族有公共土名大沙塘，塘内东边又有小塘一口，中有低埂也是公管。春夏水涨两塘并为

一塘，合族都在塘内车水灌田，秋冬水涸，塘中露出低埂，仍分两塘。因秋冬田禾不用车水，小塘鱼利向是彭德丹支内就近网

取，从无争竞。嘉庆七年六月内天时干旱，塘埂露出。十九日族人彭子林在东边小塘内车水灌田，堂侄孙彭明显看见混说小塘

是他家己业，向彭子林阻骂，彭子林不依致相争闹，彭子林用锄柄打伤彭明显自门右倒地，当经劝扶回，不料伤重死了。清廷

认为“塘水应听族众随田车灌，塘鱼伤令公取，以杜衅端”，[1](第 1 册，P32)尊重宗族车水灌田的旧例，对于塘鱼之取改为“公取”。 

宗族之间水的使用更容易引起纠纷。如宁都州平阳乡地方有高阪塘水，发源黄坑磜岭头嵊，两山筑波引水入圳，灌溉中塘、

洲塘、江口三村田亩。不知始自何年，郭姓之田坐落中塘村地高在上，崔张两姓之田坐落洲塘、江口二村地低在下，各在田旁

用车引灌，有前明万历年间老志及顺治十五年、乾隆十九年间公修分灌官断批谕为据。嘉庆四年六月内，崔姓见续修新志内载

有高破系张、崔两姓兴筑字样，误为郭姓无分，控经前署宁都州以水系自然之利，谕令照旧公灌。崔怡怀等不遵上控，前抚臣

张诚基批行赣南道转，委署会昌县知县刘羹和会同宁都州知州黄永纶勘讯，以郭姓未据有老志呈验，只呈有私存远年官断批谕，

并无州卷可稽，不足为凭。崔张两姓所呈康熙年间及乾隆初年续修新志内既载有高破塘只灌洲塘、江口二村田亩，并有张汉哀、

崔彬等兴筑字样，较为确凿，并查郭姓田亩另有塘水可灌，随将高破塘水断归崔、张两姓管业。崔姓随令崔兴扬将该处破水常

年照料，合族拨给田租 15 石，以作工资。嘉庆七年四月十五日崔兴扬邀同族众修筑破坝，将沙土堆童郭以甸田滕间，有毁损。

郭以甸向阻不理，因水被独占，又被毁损田滕，心生气忿，乘崔兴扬等散回，用铁锹将坝口挖毁，放水流人溪河，使彼此不得

灌溉。适崔兴扬与崔兴全、崔启台约定是夜相帮巡水，崔兴全、崔启台携带防夜夹刀，傍晚先往，遇见郭以甸挖坝，两相争闹。

清廷认为：“查核老志仅载其名，而续修新志内忽添载明初里民张汉哀、崔彬等兴筑灌洲塘、江口田六十顷字样。夫新志必本

老志。断无老志所无，而新志反有者，崔张二姓不免无（？舞）弊添载。第历年久远无从根究，而郭姓现呈有王、陈各前任批

断印谕，向系公修分灌，应仍照陈前任批断分日灌溉，郭姓灌两日，崔张二姓灌八日，毋许再行争阻。其拦水破圳如遇兴修，

即按分灌日期，计日出资，公同修理，不许将沙土雍塞他人田亩，并将新志照老志改刊更正，以杜衅端。仍伤犯属将毁损郭姓

田塍赔修。” [1](第 2册，P530) 

冯尔康指出：“族人的田产有一部分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这种田地的灌溉用水，在祖宗时代由于是自家的，不会有什么争

竞。可是留传后代，每家分得的地块越来越小，用水的秩序就要重新安排，否则就会出现乱子。事实上，不仅同一宗族内部，

而且不同宗族之间都需要进行水资源的管理，然而纠纷还是不时地发生。„ „ 无水不能种田，水和地一样关系着农民的生产

和生活，因水利灌溉而产生的争端，就毫不足怪了。不过以上利用水利资源的纠纷多发生在南方的湖南、湖北、江西等水田地

区，而北方则比较少见这种现象。”[12] 

四、结语 

唐人王勃《 滕王阁序》 有谓：“云销雨雾，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道出了南昌赣江自然之美！

套用此句式，笔者尝试概括清代中叶江西人日常生活的特色：“子众族聚，谋生有道。互助与争讼相处，水利共山柴一享。”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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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冯尔康：《 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 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 ，作为“2004 萧公权学术讲座”由中国台湾

中正大学历史系刊行；《 论“一史馆”土地债务类档案的史料价值》 ，《 南开学报》 1999 年第 4 期，第 15 一 18 页；《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中国的流动人口― 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资料为范围》 ，《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2 期，第 24 一

29 、54 页；《 十八、十九世纪之际的宗族社会状态― 以嘉庆朝刑科题本资料为范围》 ，《 中国史研究》 2005 年增刊，

第 99 一 117 页；《 乾嘉之际小业主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生活― 兼述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的价值》 ，《 中国社会历史评

论》 第 7 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3 一 32 页。 

② 周祖文、金敏：《 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小农家庭经济：以 527 件服制命案为中心的考察》 ，《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2008 

年第 1 期，第 71 一 80 页；金敏、周祖文：《 国家权力视角下的生监群体― 以清嘉庆刑科题本为中心》 ，《 浙江社会科学》 

2009 年第 7 期，第 77 一 83 页；周蓓：《 清代中期以经济为诱因的自杀与社会防范― 以＜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

＞为例》 ，《 兰州学刊》 2011 年第 1 期，第 135 一 139 页；史志强：《 伏惟尚飨：清代中期立嗣继承研究》 ，《 中国

社会历史评论》 第 12 卷，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83 一 404 页。 

③ 笔者利用由乾隆朝刑科题本编成的资料集，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清代地租剥削形

态》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两种。分别从两书中收集了

31 个和 25 个、总计 56 个江西的事例，即（（清代地租剥削形态》 上册第 18 、24 、25 、33 、37 、43 、50 、76 、84 、

169 号，下册第 197 、200 、201 、219 、226 、234 、247 、248 、262 、265 、269 、292 、299 、310 、314 、321 、

343 、364 、386 、392 、393 号资料；以及《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 上册第 42 、46 、47 、53 、58 、71 、

85 、89 、115 、116 、129 号，下册第 151 、153 、175 、181 、183 、187 、194 、205 、226 、257 、260 、263 、275 、

278 号资料。 

④ 这 6 例的标题分别是：“福建顺昌县寄居民张廷裕因租种山地打死谢世本案”“广西平乐县客民林发兴为财谋杀罗庭行

案”“福建建阳县客民邱老三殴伤客民谢飞英身死案”“湖北监利县客民吴汝坤误伤吴汝霖身死案”“浙江江山县客民叶老二

因争佃纠纷故杀徐添平案”“贵州兴义府僧人广云等图财谋杀肖发麟身死案”。 

⑤ 这些题本的标题与所在《 辑刊》 的页数如下：“广东南雄州民魏苟古因房屋出租殴伤小功堂兄魏观土生致死案”，第

329 页；“福建邵武县民林添荣因欠粮事致死曾添贵案”，第 597 页；“四川琪县客民李恒立因索欠打死罗文升案”，第 820 页；

“广东南雄州民刘武太郎因争闹致伤胡良士身死案”，第 845 页；“四川键为县客民煤厂帮工邓大富等索欠斗殴案”，第 852 页；

“四川邓州杨顶林因资产纠纷殴毙客民胡金荣案”，第 883 页；“福建建阳县客民邱老三殴伤客民谢飞英身死案”, 920 页；

“四川汝川县陈三杰因工价纠纷被帮工江西奉新县民甘立爵谋杀身死案”，第 940 页；“江西都昌县民邵百明在休宁县因索讨

工钱打死雇主刘文信案”，第 1375 页；“贵州兴义府客民郑松庭因佣工牟老大索讨工钱将其殴伤致死案”，第 1384 页；“福

建建安县客民胡缺仔因讨要工钱被陈观德殴伤身死案”，第 1415 页；“福建崇安县民陈月午怀殴伤雇主席子华身死案”，第

1466 页；“云南镇雄州杨二把因通奸打死太和县民康崇禄案”，第 1512 页。 

⑥ 王跃生搜集到乾隆刑科题本 95 个江西个案，其中未婚 27 个，占到 28.42 %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 18.59 ％。见王跃

生：《 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 ，法律出版社 200 。年版，第 55 一 56 页。 

⑦ 王跃生指出，乾隆时期全国水平的家庭平均成年男性子女数量为 2.11个，而江西为 2.48 个，数量位于第二位，仅次于

四川的 2.51个：见王跃生：《十八世纪中国婚姻家庭研究》 ，第 238 页。 

⑧ 《 辑刊》 第 2 册，第 706 页。乾隆时期，上犹县的仓粮由仓书“差人赴墟市零星籴买”。见《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 

下册，第 7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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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 辑刊》 第 3 册，第 1359 页。乾隆时期，瑞金县人曾继莺所居与会昌县交界，宰猪度日，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十二日

“带了屠刀．与兄弟曾继鸣自墟宰猪，一同回家”。见《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 上册，第 159 页。 

⑩ 《 辑刊》 第 3 册，第 1776 页。乾隆时期，抚州府临川县王栢太“讨取卖猪钱二千文”，见《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

佃农抗租斗争》 上册，第 225 页。 

○11  《 辑刊》 第 3 册，第 1381 页。按：南康县邓叔旺家于乾隆十九年四月十七日新产小牛一只自毙，叔旺开剥。邓玉

光与兄邓美石买牛肉一斤，邓上吉亦买牛肉半斤，携至玉光家欲同炒食。见郑秦、赵雄主编：《 清代“服制”命案》 ，第 113 

页。 

○12  《 辑刊》 第 1 册，第 157 页。又，瑞金县郭衍相家有社公岭山场，康熙五十七年批与骆悦五栽种松树，乾隆十二年

骆悦五的儿子骆尊三将山上的松树卖与朱永千做柴，引起纠纷。见《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 上册，第 52 页。 

○13  乾隆时期南安府崇义县的一个事例反映了山林木材经营：刘佐廷家有苦竹坑山场，由何乾州佃管，蓄有杉木。乾隆十

年何乾州私将杉木 20 株出卖与黄达上，得钱 140 文。刘佐廷是山主，应照乡例，原议二八抽分，该交他山租钱 280 文。佐廷

嫌少，不肯收。又，乾隆十一年二月黄达上因河水内发，雇人放木下河，把十根杉木扎成一箄。见《 清代地租剥削形态》 上

册，第 48 页。 

○14  《 辑刊》 第 1 册，第 231 页。按：乾隆三十九年，吴穆容、刘卓茂在宜春山里挖煤。见郑秦、赵雄主编：《 清代

“服制”命案》 ，第 196 页。 

○15  乾隆时期，宁州胡班五计划“开山做纸”。见《 清代土地占有关系与佃农抗租斗争》 上册，第 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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